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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予保安局局長的來函收悉。

我現獲授權由覆如下。

如保安局局長在 2017 年 4 月 26 日就林卓廷議員的
書面質詢所作的回覆中所措，與紀律部隊員工福利有關的

基金接受捐款及贊助，須符合相關規定，包括考慮捐款人

的身份和背景是否適合。相關基金亦須按與其相關法例所

訂明的方式管理。有關當局在制訂及檢討各政策局及部門

接受捐款及贊助的指引時亦曾諮詢廉政公署。

林議員在信中指早前部分演藝界人士籌得七百多萬

元捐予警隊，我們希望澄清警隊並沒有收到有關捐款。

保安局局長

（楊博文 國 代行）
2017 年 5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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